关于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第20241121号提案的会办意见

南平市住建局：

《关于扶持我市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建议》（第202411121号）收悉，我单位的会办意见如下：

关于扶持我市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建议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带动我市经济增长具有参考价值。2023年以来，我市分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部门出台包括《支持武夷新区房地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持续引导银行机构强化房地信贷支持，更大程度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一、关于建议“降低商业贷款利率政策”方面

（一）2023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调整及实施效果。

自去年以来，我市分行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行。一是下调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组织辖内银行机构召开会议，确定2023年4月1日起实施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由LPR-20BP下调至LPR-50BP。二是召开3场会议传导《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等房地产信贷政策文件，包括支持鼓励各银行机构与借款人协商调整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将二套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至LPR+20BP。

至2023年底前辖内各银行机构均已按照最新下限执行首套、二套住房贷款利率。2023全年，我市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包括首套、二套商业住房贷款，不包含公积金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81个BP，由2022年4.72%下降至3.92%。通过开展存量首套房贷利率批量下调工作，有效降低居民房贷支出，总计调整房贷金额合计393.72亿元，为11.49万户居民节省年利息支出2.26亿元。

（二）2024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调整情况。

2024年5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精神，我市分行组织辖内银行机构召开会议，确定自2024年5月23日起，取消本市首套住房和第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将购买（在本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购买（在本市）第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

下阶段，我市分行将持续跟踪各银行机构落实最新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情况，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充分阐释取消房贷利率下限的政策导向和重大利好，让群众尽快享受政策红利。



